
水產動物海域放流限制及應遵行事項 

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四、海域放流之地點，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養殖水產動物：屬前點附表一物種，依該附表所列

地點及條件辦理放流。 

（二）野生水產動物：於購買地之海域辦理放流。 

六、申請養殖水產動物海域放流，除第七點另有規定外，應於

放流日十日前，填具放流申請表（附表二），及檢附海域放

流水產動物之來源證明，報請放流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 

申報野生水產動物海域放流者，應於放流前，填具放

流申報表（附表三），並檢附下列文件，報請放流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一）捕獲該水產動物之漁船（筏）之當航次卸魚聲明書。 

（二）購買該水產動物之交易證明文件，且該文件可追溯

至前款漁船（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第一項同意及前項備查

時，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八、水產動物海域放流，應由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之權責人員執

行之： 

（一）依海洋生物復育措施辦理原則及實施辦法完成教育

訓練，並取得證明文件且在有效期限內者。 

（二）曾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法人或團體辦理之海域

放流作業教育訓練，並取得證明文件且在有效期限



內者。 

（三）原申請（報）之權責人員無法到場執行放流作業，

應指定其他完成前二款教育訓練，且其證明文件在

有效期限內之人員執行之。 

依前二點規定申請（報）執行海域放流者，應檢附完

成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教育訓練之有效證明文件。 

九、（刪除） 

十一、海域放流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不予

同意；已同意者，應撤銷或廢止之，並即時通知停止放流： 

（一）未依第六點第一項或第七點第一項規定期限提出申

請。 

（二）申請文件不符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完成

補正。 

（三）申請文件虛偽不實。 

（四）申請海域放流物種不符第三點規定。 

（五）不符第八點規定，放流現場執行人員未取得教育訓

練證明文件，或該證明文件已逾有效期限。 

（六）申請人於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曾有未遵守前點規定

情形。 


